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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青字〔2013〕2号


关于开展2012年度安徽农业大学“十佳志愿服务项目”、“十佳青年志愿者”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团总支，各学生组织：

为庆祝第50个“学雷锋日”暨第14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日，鼓励我校青年大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经研究决定，继续在全校开展年度 “十佳志愿服务项目”、“十佳青年志愿者”评选活动，表彰2012年度在志愿服务活动中成效显著的志愿服务项目和表现优秀的志愿者。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评标准

（一）“十佳志愿服务项目”参评对象为2012年度在相关服务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并具有可推广价值的我校志愿服务项目。参评基本标准：1.项目成效显著、有创意、可评估、可持续；2.具有健全的组织体系和规范的管理制度；3.项目参与人数不少于30人（具有特殊导向作用的志愿服务项目可适当放宽）。

（二）“十佳青年志愿者”参评对象为2012年度积极组织或参与志愿服务的我校全日制在校学生。参评基本标准：1.思想政治素质好，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2.积极践行志愿精神，志愿服务业绩突出；3.服务时间较长，事迹感人，师生认可度高。

二、奖项设置

（一）2012年度安徽农业大学“十佳志愿服务项目”10项；

（二）2012年度安徽农业大学“十佳青年志愿者”10名。
三、评选方式

本次“十佳志愿服务项目”和“十佳青年志愿者”评选均采取学院或学生组织推荐、资格审查、评委评审的评选方式。各推荐单位推荐的项目和个人分别不得超过2个，对于推荐2个项目或个人的，各推荐单位需对推荐的项目或个人进行排序，再报送校团委评审。

各学生社团申报的项目和个人统一由学生社团管理委员会推荐，学生社团管理委员会可视情况对社团申报的项目和个人进行初评，经排序后推荐不超过5个项目和5个个人到校团委评审。

四、流程安排

（一）组织申报：3月5日至3月20日

各推荐单位在安农青年网站下载《2012年度安徽农业大学“十佳志愿服务项目”推荐表》（见附件1）、《2012年度安徽农业大学“十佳青年志愿者”推荐表》（见附件2），填写完整后连同申报材料（志愿服务项目推荐材料包括项目基本情况介绍1份、活动照片3—5张、视频和相关证明材料等，志愿者推荐材料包括个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基本情况介绍1份、志愿服务心得1份、活动照片3—5张、视频和相关证明材料等）电子版和纸质版各一份在规定时间内送至校团委（勤政楼131室），逾期不报视为弃权。

（二）评委评审：3月21日至3月25日

由校团委组织成立评审组，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原则，根据申报材料，对推荐的“十佳志愿服务项目”和“十佳青年志愿者”进行评比打分,按照得分高低顺序分别确定2012年度获奖项目和个人。

五、表彰奖励

对获奖项目和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并通过校内外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六、实施要求

（一）各分团委、团总支，各学生组织要积极参与本次评选活动，加强组织领导，按照总体时间安排，认真做好候选项目和候选人的推荐工作；

（二）对于推荐的志愿服务项目和志愿者个人应广泛征求本组织内部各方面意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推荐。

附件：1.《安徽农业大学2012年度“十佳志愿服务项目”推荐表》
2. 《安徽农业大学2012年度“十佳青年志愿者”推荐表》

共青团安徽农业大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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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校党委、团省委，各学院党总支、校直有关部门，

校党委王华丽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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